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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 

 

 

編號：12/KH-BCA 

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 

獨立 - 自由 - 幸福 

 

河內，2026 年 1 月 8 日 

計劃 

2026年對公安部的國家管理範圍內的企業、個體戶及個人經營戶進行檢

查其遵守法規情況 

執行政府2025年5月16日關於頒布政府行動計劃以落實政治部2025年5月4日關於發展私營

經濟的第68-NQ/TW號決議的第138/NQ-CP號決議（以下簡稱「第138號決議」），以及政

府2025年5月17日關於頒布政府落實國會2025年5月17日關於發展私營經濟若干特殊機制政

策的第198/2025/QH15號決議的計劃的第139/NQ-CP號決議（以下簡稱「第139號決議」），

公安部特此發布2026年公安部管轄範圍內依法檢查企業、個體戶和個人經營者遵守法規情

況： 

I. 目標和要求 

1. 加強國家安全秩序管理的有效性和效率，確保黨的方針政策、國家的法律關於國家安全、

秩序和民營經濟發展的統一、協調、有效實施，從而鞏固人民對黨、國家和公安部隊的信

任。 

2. 連結檢查工作與各地年度社會經濟發展目標的實施。確保檢查工作既有助於預防和發現

漏洞、不足、缺陷、局限和違法行為，以便及時糾正、整改和嚴厲處理；又有助於支持和

解決企業、個體戶和個人經營者在生產經營活動中遇到的困難和障礙；促進各項政策任務

的落實，旨在提高對人民和企業的服務質量，並為改善投資環境做出貢獻。 

3. 嚴格遵守權限、程序和法律法規，確保客觀、透明、有效率、經濟；利用國家人口資料

庫和電子身份識別認證系統，推動檢查工作的數位轉型，避免不必要的官僚程序，保障企

業、個體戶和個人經營者的合法權益和正常經營。 

4. 選擇直接影響安保和秩序維護工作品質的檢查內容和領域，避免分散和膚淺的做法；重

點支持和引導企業、個體戶和個人經營者儘早、遠端遵守法律。 

5. 加強諮詢工作，強化各級政府、國家管理機構、組織、企業和人民在維護基層安全秩序

中的角色和責任。增強責任感、紀律性和秩序意識。預防、發現、制止和嚴厲處理濫用檢

查、騷擾或給企業、個體戶和個人經營者製造困難的不良行為和濫用檢查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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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待檢單位、時間、內容、方法和原則 

1. 被檢查單位： 

根據越南法律經營的企業、個體戶和個人經營者，根據法律規定，被視為必須接受檢查的

單位，重點關注可能存在複雜安全和秩序風險的地區、地點和企業類型，這些單位均在公

安局領導或省/市公安廳廳長批准的名單上。 

2. 檢查時間：2026 年內。 

3. 檢查內容： 

每季度，省市公安機關根據自身職能、職責、權限、要求、實際情況以及公安部下屬公安

單位的指導和指示，確定對轄區內企業、個體戶和個人經營者者在公安部國家管理範圍內

依法合規情況的檢查內容；確保重點關注領域，集中精力解決存在的問題、局限、緊迫問

題和公眾的緊迫問題和公眾問題。 

4. 實施方法： 

檢查可以採用現場檢查、線上檢查或遠端檢查的方式進行，重點是線上和遠端檢查。檢查

將優先依據相關部門和地方機構儲存的電子數據，以及國家人口資料庫和電子身份識別認

證系統的數據核實結果進行。 

5．檢查原則： 

- 避免對同一內容或領域進行重疊、重複或長時間的檢查；對企業、個體戶和個人經

營者的檢查次數（包括跨部門檢查）不應超過每年一次，除非因發現明顯的違規跡

象而必須進行臨時檢查。 

- 在公安部的國家管理範圍內，如果已經進行過檢查，則不得在同一年內對企業、個

體戶和個人經營者進行進一步檢查，除非有明顯的違法跡象。 

- 在進行線上或遠端檢查時，應僅要求企業、個體戶和個人經營者提供政府機構尚未

掌握的資訊和文件；確保資訊保密原則，且不要求重新提交已在政府機構資訊系統

中共享或關聯的資料。 

- 對於嚴格遵守法律法規的企業、個體戶和個人經營者，可免於現場檢查。嚴禁任何

惡意行為以及濫用檢查製造企業、個體戶和個人經營者的困擾或困難。 

III、組織實施 

1. 省/市公安廳廳長向部長負責關於計劃的開展，重點在於指導以下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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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省/市人民委員會指示各部門、機關和鄉級人民委員會與公安機關協調，在建立

和實施轄區內企業、個體戶和個人經營者檢查活動的過程中，確保嚴格、高效、經

濟，為私營区的經營發展創造有利環境；整合省/市檢查隊伍，確保各部門、機關和

地方公安機關對每個企業、個體戶和個人經營者的檢查活動不超過每年一次。 

- 制定計劃並指導實施（通過經濟安寧局向公安部領導匯報），包括分配並明確省/市

公安署下屬具有檢查職能的單位負責人和鄉級公安署負責人的職責，包括根據行業

和地理區域選擇檢查內容、審查、分類、編制清單和對企業、個體戶和個人經營者

進行檢查；協調省/市公安署下屬單位之間行業和地理區域交叉的企業、個體戶和個

人經營者的檢查工作；以及審查和更新公安部管理軟體中個體戶的經營狀況。 

- 加強紀律和秩序，強化對負責檢視企業、個體戶和個人經營者的組織、幹部和警務

人員的管理和監督。在檢查處理過程中，如發現違規行為，必須嚴格、公正、徹底

進行，避免將經濟、行政和民事關係「刑事化」，保護企業、個體戶和個人經營者

的經營自由和合法權益及財產，優先採取經濟、民事和行政措施，避免將違規行為

合法化。防止檢查過程中出現不良行為、個人牟利和幫派利益。對有親屬在企業、

個體戶和個人經營者工作的幹部和士兵，必須教導和宣傳其親屬嚴格遵守法律法規、

遵守檢查部隊的指導和建議；嚴禁領導、幹部和士兵幹預檢查、處理的業務。 

- 季度檢查工作結果及進度報告以及下一季的檢查計畫必須提交給部級領導（通過經

濟安寧局）。檢查計畫必須發佈在省/市公安局的電子官方網站，並明確標示被檢查

單位（名稱、地址、營業範圍）、檢查內容以及預計檢查時間。 

- 繼續執行中央公安黨委行動方案和計劃，公安部開展政治部、政府關於私營經濟實

施的決議。 

2. 交付經濟安寧局： 

- 主持並指導 2026 年人民公安部隊實施本計劃。定期（每季）與公安單位交流關於省

市公安部隊對企業、個體戶和個人經營者的檢查計劃等安排，協調工作實施。 

- 持續協助部級領導監督和督促該計劃的實施；匯總全國檢查結果並向部級領導匯報；

就設立地方公安部門現場檢查小組向部級領導提供常規諮詢；並與相關單位協調，

對參與該計劃實施的集體和個人提出表彰和懲戒建議。 

- 根據各省市公安機關的檢查結果，總結、研究並向公安部領導匯報，向總理匯報，

並與各部級、機構討論修訂、補充和完善法律體系，為民營經濟發展創造有利條件；

歸納出經常發生的規律性問題。，指導地方公安機關採取措施和解決方案予以解決。

主導制定公安部未來幾年對企業、家庭企業和自營商的檢查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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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為公安部領導提供常規諮詢與協助，以落實中央公安委員會、公安部根據政治

部、政府行動計畫關於私營經濟發展決議所交付之任務。。 

3. 公安部辦公室配合經濟安寧局，對地方公安機關的檢查工作結果進行評估，並向公安部

領導匯報，提出改進建議；同時，根據第138號決議和第139號決議，就如何提高人民公安

機關檢查工作的成效和品質提出建議。公安部2026年對國家管轄範圍內的企業、個體戶和

個人經營者依法合規檢查的計劃，將在公安部電子資訊官方網站公佈。 

4. 各級警務單位將繼續認真、切實有效執行中央公安黨委、公安部各項行動方案和計劃中

分配的任務，貫徹政治部、政府關於發展民營經濟的決議。必要時，依要求對相關企業進

行現場檢查。加強對省/市公安進行專題檢查工作的研究、指引和指導，確保檢查工作符合

省/市公安的整體檢查計畫。及時發現並向經濟安寧部領導層（通過經濟安寧局）匯報本計

畫實施過程中出現的任何複雜問題，以便進行適當的處理、調整和補充。 

5.單位、地方公安的負責人，如在其轄區內，因警力對個體戶和個人經營者的場所進行檢

查活動而出現負面情況；或因疏忽未對存在復雜安全秩序的企業、個體戶和個人經營者經

營場所進行檢查、指導；或對企業、個體戶和個人經營者的經營場所在檢查後繼續違規而

未被發現和處理等情況，應向公安部領導負責。 

公安部要求各單位和地方公安嚴格執行。執行過程中遇到的任何困難或障礙，應及時向公

安部（通過經濟安寧局）匯報，以便及時得到指導。 

收件處： 

- 公安部副部長（配合指導）； 

- 政府辦公室（跟進） 

- 財政部（跟進）； 

- 各省、市人民委員會（配合指導）； 

- 單位和地方公安（執行）； 

- 公安部辦公室（跟進） 

- 存檔：VT、NKT(P2).Vinh(144b)。 

部長 

 

 

 

（已簽名蓋章） 

 

 

梁三光大將 

 

 

 

~ 越南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投資經營委員會翻譯     謹供參考~












